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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做好2016年2季度
老人津贴发放动态管理的通知

各乡（镇）、聚鑫开发区、社区管理中心、东宝新村办事处民政办：
为确保民生资金有效使用，避免出现老人津贴发放出现漏报和冒领现象，进一步做好2016年2季度老人津贴发放动态管理工作，特通知如下：
1、 范围，80周岁以上享受津贴人员。
2、 对享受老人津贴的老年人、各民政办要认真复查，及时填报“增减表”。
3、 对89周岁进90岁，99周岁进100岁以上的，各乡（镇）民政办要认真审查及时填报，《高龄老人生活补贴申请审批表》。
4、 对于失去联系的老人，在“增减表”上注明，局里采取暂时停止发放措施，待老人信息反馈后，老人需要提供现住地政府出示的老人健在证明，方可予以补发，否则视为死亡予以取消。
5、 如果没有发生增减情况，各乡镇民政办，要在“增减表”上注明盖章按时上报到县老龄办。
6、 今后各季度动态管理，按此通知实施，不再另行通知。
7、 每季度向县老龄办报“增减表”时间不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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